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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445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萬美玲、羅明才等 19 人，鑒於我國少子化愈發嚴重

，生源減少，部分學校為控管教師員額，以聘僱代理教師作

為彈性因應方案，然我國於 108 學年度開始推動十二年基本

國民教育課綱，各高中職須配合課綱規劃部訂必修課程、校

訂必修課程、選修、彈性學習等多樣化課程，其中有部分課

程須占用教師大量精力進行課程研發及評鑑，若長期聘僱代

理教師因應，將影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及學生受教

權益，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及確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能穩健

推動，爰擬具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

增訂專任教師比率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鑒於現行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未規範專任或代理教師之比例，僅規定合格教師比率，依現

行「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」第十條規定，合格教師係指於公立或已立案

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與其任教類別、學科相符教師證書之專任

或代理教師。又因少子化日益嚴重，生源減少，部分學校為控管教師員額，以聘僱代理教

師作為彈性因應方案，惟因代理教師流動率較高，易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。 

二、此外，我國於 108 學年度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，其課程綱要以「成就每一個

孩子─適性揚才、終身學習」為願景，各高中職學校須配合課綱規劃部訂必修課程、校訂

必修課程及選修等多樣化課程，其中有部分課程須耗費教師大量精力進行課程研發及評鑑

，若長期未有足額且適合之正式教師，將影響十二年國民教本教育之推動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及確保十二年國教能穩健推動，爰擬具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

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增訂專任教師比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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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萬美玲  羅明才   

連署人：林思銘  溫玉霞  鄭天財 Sra Kacaw   鄭正鈐  

翁重鈞  賴士葆  吳斯懷  吳怡玎  馬文君  

李貴敏  曾銘宗  廖婉汝  洪孟楷  陳玉珍  

陳以信  高金素梅 楊瓊瓔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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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六十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各該

主管機關核予相關人員行政

懲處、扣減補助款或減招班

級數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；屆

期未改善者，並得按次處罰

至改善為止： 

一、實施教學，違反中央主

管機關依第五十條所定輔

導學生五育均衡或適性發

展辦法之規定。 

二、專任教師比率及合格教

師比率，違反中央主管機

關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

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

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。 

三、向學生收取費用，違反

各該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六

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

。 

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有前

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依私立

學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

。 

第六十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各該

主管機關核予相關人員行政

懲處、扣減補助款或減招班

級數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；屆

期未改善者，並得按次處罰

至改善為止： 

一、實施教學，違反中央主

管機關依第五十條所定輔

導學生五育均衡或適性發

展辦法之規定。 

二、合格教師比率，違反中

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四條

第一項所定高級中等學校

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

之規定。 

三、向學生收取費用，違反

各該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六

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之規定

。 

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有前

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依私立

學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

。 

鑒於我國少子化愈發嚴重，生

源減少，部分學校為控管教師

員額，以聘僱代理教師作為彈

性因應方案，然我國於 108 學

年度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

教育課綱，各高中職學校須配

合課綱規劃部訂必修課程、校

訂必修課程、選修、彈性學習

等多樣化課程，其中有部分課

程須耗費教師大量精力進行課

程研發及評鑑，若長期未有足

額且適合之正式教師，將影響

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之推動；

又現行本法未規範專任教師及

代理教師比例，僅規定合格教

師比率，依現行「高級中等學

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」

第十條規定，合格教師係指公

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

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

與其任教類別、學科相符教師

證書之專任或代理教師。然代

理教師流動率較高，易影響學

生受教權益，爰於本條文增訂

專任教師比率，藉此維護學生

受教權益及確保十二年國民基

本教育能穩健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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